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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案人字〔2020〕81 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刘东生 
  

 

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2157 号建议的答复 

 

姚顺武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攻关的建议》

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加大国家专项资金和防治项目支持力度问题 

近年来，中央财政高度重视包括松材线虫病在内的林业有害

生物防治工作。2020 年，通过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安排林业有害生

物防治补助 6 亿元，比上年增加 1 亿元，重点用于松材线虫病等

主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。各地落实松材线虫病防控地方政府

主体责任，加大防控资金投入。2019 年，省级财政防治资金投入

达 10.29 亿元，较 2017 年增长 4.44 亿元。考虑到松材线虫病防

控已有资金渠道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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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制度的意见》关于严格控制新设专项的要求，不宜再设立松

材线虫病防控专项资金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进一

步加大对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支持力度。 

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建设方面，2017—2020 年，中央预

算内投资累计安排了 5.3 亿元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会同发展改革

委持续推进《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（2017—2025

年）》，支持秦岭、黄山开展特殊林木培育建设，组织实施重点区

域松材线虫病防控能力建设项目。 

二、关于加大松材线虫防治技术研究力度问题 

科技创新和应用是当前松材线虫病防治的焦点和难点。“十三

五”期间，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部署实施了“林业资源培育及

高效利用技术创新”重点专项，设立了“人工林重大灾害的成灾

机理和调控机制”“人工林重大灾害防控关键技术研究”等项目，

开展松材线虫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研究。下一步，我局将多

方位加强松材线虫病防治科技支撑。一是积极协调科技部，在“十

四五”农业科技创新专项布局中，开展松材线虫等森林重大病虫

灾害防控技术研究，突破森林重大灾害绿色防控、绿色防治药剂

开发、灾害生态调控等关键技术；二是我局已设立松材线虫病科

研应急专项，实行科技攻关“揭榜挂帅”，力争在快速检疫、药物

研发、疫木安全利用等关键技术、“卡脖子”技术和降低防控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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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实现突破；三是依托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，加

大松材线虫病防控现有科技成果推广应用。 

三、关于建立国家松材线虫病防控示范区问题 

为切实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，我局在认真总结 38 年来松

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对“十四五”时期松材

线虫病防控工作进行了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将

组织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控 5 年攻坚行动。按照控制增量、消减存

量，新发疫区实现“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除治、早拔除”，老疫区

实现“拔除一批、压缩一批、控制一批”的总体要求，聚焦疫情

监测调查、疫点疫木除治、疫情传播阻击、健康松林保护等关键

环节，通过开展分区分级管理，因地制宜科学防控，压实目标责

任，强化督查监管等措施，以县域为单位持续推进、精准发力。

力争到 2025 年，彻底根除黄山、泰山等重点风景名胜区疫情，全

国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和疫点数量实现双下降、县级疫区存量控

制在 2020 年水平以下，实现松材线虫病防控形势根本好转，遏制

松材线虫病快速扩散蔓延势头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、生物安全。

黄山、泰山、庐山、张家界等重点区位是攻坚行动的重点，我局

将对此实行督办。 

感谢您对林业和草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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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

 

 

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1 日 

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司 

010—8423851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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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

 

建议编号 2157 承办单位 
国家林业
和草原局 

答复类别 A1 

总体意见 

A、满意  B、基本满意  C、对办理工作有不同意见  

D、对办理结果有不同意见  E、不满意 

（涉及 C、D、E 三种情况的，请代表提出具体意见） 

具体情况 

1．承办单位办理态度是否认真负责。       □是  □否 
2．承办单位是否同代表沟通、听取意见。   □是  □否 
3．承办单位是否走访代表或请代表参与 
调研、座谈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 □否 
4．承办单位答复是否实事求是，明确具体。 □是  □否 

具体意见 

 

 

 

 

 

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

代表证号：          

注：1.建议编号、承办单位、答复类别由承办单位填写；总体意见、具体情况、
具体意见由代表本人填写。2.请代表本人填写并签名后，于收到答复一个月
内（至迟不超过 2020 年 12 月 9 日）将此表反馈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
络局（传真：010-83083936、63098413；联系电话：010-63098126、83084693；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 1 号；邮编：10080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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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（联络局），国务院办公厅，发展改

革委、科技部、财政部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

工作委员会（联络办）。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3 日印发 


